「綜合考評」評分在6分以下或9分以上具體事實說明書

   查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於本機關（學校）服務，因（請敘述具體事實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，經考評結果，給予（分數）     分。

        此致

屏東縣政府

機關（學校）名稱：

人事單位主管簽章：

甄審會主席簽章：

首長簽章：

中 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附件10【所屬】








